
屋 宇 署  
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 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 P P - 6 9  

保 育 歷 史 建 築  

1本 作 業 備 考 就 促 進 歷 史 建 築 的 活 化 再 用 和 改 動 及 加 建

工 程，以 及 “ 寓 保 育 於 發 展 ”（ 改 動 及 加 建 方 案 ）提 供 指 引 。  

古 蹟 及 暫 定 古 蹟  

2 .    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例 》（ 第 5 3 章 ）， 政 府 會 在 憲 報 公

告 有 關 法 定 古 蹟 或 暫 定 古 蹟 的 地 點。該 條 例 第 6 條 訂 明，如 沒

有 古 物 事 務 監 督（ 即 發 展 局 局 長 ）發 出 的 許 可 證，任 何 人 士 均

不 得 在 古 蹟 或 暫 定 古 蹟 進 行 任 何 工 程。如 沒 有 獲 得 該 許 可 證 ，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 2 3 章 ） 第 1 6 ( 1 ) ( d )
條 拒 絕 批 准 涉 及 古 蹟 或 暫 定 古 蹟 所 提 交 的 建 築 圖 則 。   

3 .   法 定 古 蹟 及 暫 定 古 蹟 的 最 新 名 單 載 於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（ 古 蹟 辦 ）網 頁  ( h t t p : / / w w w. a m o . g o v. h k )。  

歷 史 建 築  

4 .  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（ 古 諮 會 ）根 據 行 政 指 引 及 下 列 評 級 定

義 評 估 歷 史 建 築 （ 古 蹟 除 外 ）：  

( a ) 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： 具 特 別 重 要 價 值 而 可 能 的 話 須

盡 一 切 努 力 予 以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；  

( b ) 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： 具 特 別 價 值 而 須 有 選 擇 性 地 予

以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； 及  

( c )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： 具 若 干 價 值 ， 並 宜 於 以 某 種 形

式 予 以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； 如 保 存 並 不 可 行 則 可 以

考 慮 其 他 方 法 。  

5 .   已 獲 評 級 的 歷 史 建 築 雖 然 不 受 第 5 3 章 的 法 定 保 護 ， 但

保 育 私 人 歷 史 建 築 應 予 鼓 勵。屋 宇 署 在 接 獲 有 關 涉 及 歷 史 建 築

的 改 動 及 加 建 或 拆 卸 方 案，會 按 中 央 處 理 建 築 圖 則 的 制 度 及 既

定 的 內 部 監 察 機 制，將 圖 則 轉 介 發 展 局 的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

及 古 蹟 辦。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及 古 蹟 辦 或 會 聯 絡 認 可 人 士 或

業 主 ， 以 探 討 可 行 的 保 育 方 案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就 本 作 業 備 考 而 言，歷 史 建 築 指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例 》定 義 下 的 法 定 古 蹟 或

暫 定 古 蹟、獲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確 認 評 級 或 建 議 評 級 的 歷 史 建 築 或 構 築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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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已 評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最 新 名 單 載 於 古 蹟 辦 及 古 諮 會 網

頁 。  

務 實 做 法  

7 .   歷 史 建 築 擁 有 獨 特 的 特 色 元 素，反 映 其 文 物 價 值，而 特

色 元 素 亦 因 應 每 幢 歷 史 建 築 的 不 同 而 各 有 差 異。因 此，當 建 築

工 程 涉 及 歷 史 建 築 時，應 盡 早 與 古 蹟 辦 聯 絡，以 確 定 有 關 建 築

物 及 構 築 物 的 文 物 價 值 包 括 其 特 色 元 素。成 功 保 育 歷 史 建 築 取

決 於 適 當 平 衡 保 育 需 要、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限 制、選 擇 合 適 的 活 化

再 用 用 途、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範 圍 和 幅 度，以 及 重 建 的 規 模 和 性

質 。  

8 .  在 處 理 改 動 及 加 建 方 案 時，屋 宇 署 會 因 應 建 築 物 原 有 設

計 的 限 制 和 保 育 歷 史 建 築 的 需 要，採 取 務 實 的 做 法 考 慮 有 關 對

建 築 物 規 例 作 出 變 通 或 豁 免 的 申 請。如 能 證 明 以 效 能 為 本 的 替

代 設 計 可 達 至 同 等 的 安 全 和 衞 生 標 準，有 關 設 計 仍 可 獲 接 納 。

例 如，若 為 符 合 有 關 特 定 用 途 所 訂 定 的 外 加 荷 載 標 準 而 須 進 行

規 模 龐 大 的 鞏 固 工 程，因 而 影 響 歷 史 建 築 的 文 物 價 值，認 可 人

士 可 依 從 《 恆 載 及 外 加 荷 載 作 業 守 則 2 0 1 1 年 》 第 4 . 2 節 的 指

引，考 慮 採 取 以 效 能 為 本 的 方 法，釐 定 有 關 樓 面 及 構 築 物 的 設

計 外 加 荷 載 。  

9 .  屋 宇 署 已 公 布《 2 0 1 2 年 文 物 歷 史 建 築 的 活 化 再 用 和 改 動

及 加 建 工 程 實 用 手 冊 》（《 實 用 手 冊 》）， 並 上 載 於 屋 宇 署 網 頁

( w w w. b d . g o v. h k ) 。 對 於 為 遵 從 現 行 的 樓 宇 安 全 及 衞 生 規 定 而

常 遇 到 的 問 題，《 實 用 手 冊 》提 供 了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指 引。《 實

用 手 冊 》第 5 章 亦 載 有 關 於 結 構 安 全 、 消 防 安 全 、 防 護 欄 障 、

暢 通 無 阻 通 道 和 提 供 衞 生 設 備 等 的 替 代 設 計 範 例。屋 宇 署 會 因

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及 所 提 供 的 理 據，考 慮 並 可 能 有 條 件 或 無 條

件 接 納 該 等 替 代 方 案 。 為 方 便 屋 宇 署 處 理 申 請 ， 附 錄 A 的 清

單 詳 細 列 出 一 些 在 申 請 變 通 或 豁 免 時 應 呈 交 的 所 需 理 據 及 資

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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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 交 圖 則 及 查 詢  

1 0 .   屋 宇 署 拓 展 部 的 文 物 建 築 小 組 專 責 處 理 審 批 有 關 歷 史

建 築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方 案 的 申 請 ， 並 為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的

「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伙 伴 計 劃 」提 供 技 術 支 援。該 小 組 亦 會 根 據《 認

可 人 士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 D M - 1 9
公 布 的 呈 交 圖 則 前 的 查 詢 機 制，處 理 有 關 文 物 保 育 及 符 合 建 築

物 規 例 的 查 詢 事 宜 。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許 少 偉  

檔 號  ：  BD GR/1-130/1/0 

本 作 業 備 考 前 稱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7 5  
初 版  ：  1 9 9 5年 1月  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 2 0 0 9年 5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1 6 年 1 月 (助 理 署 長 /拓 展 1 及  

助 理 署 長 /拓 展 2 ) (一 般 修 訂 )  



附錄 A 

（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 P P - 6 9）  

保育歷史建築  

申請對有關法定要求作出變通或豁免  
的所需理據和資料清單  

認 可 人 士 可 參 考 以 下 列 表 ， 以 便 他 們 因 應 保育歷史 建築而根 據

《 建 築 物條 例 》 第 42條 申 請 一 些 常 見 的 變 通 或 豁 免 遵 從 相 關 法

定 要 求 ， 或申請 採用替代設計方案（包括《 2012年文物歷史建築

的 活 化 再 用 和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實 用 手 冊 》 （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） 所 列

範例）時，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供 所 需 的 理 據 和 資 料 。  

鑑於每宗個案情況不同 (例如為符合相關規定所遇到的困難、在全

面 評 估 時 建 築 物 不 符 合 規 定 事 項 的 多 寡 、 確 定 建 築 物 的 特 色 元 素

等 )，除下述資料外，屋宇署或會按個別情況要求提供其他理據。 

示例  

□  在呈交圖則中標明  

○   另行遞交  

表 A：  《建築物條例》及有關條例明確規定的項目清單  

1 . 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3 1 ( 1 )條  –  保 存 的 外 廊 /露 台  

□  伸 出 物 與 行 人 路 /街 道 的 高 度 距 離，伸 出 物、行 人 路 及 車 路 闊 度 等 關 鍵

尺 寸

□   獲 保 留 的 外 廊 /露 台 的 面 積 (有 關 面 積 須 計 算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中 )  

○  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(古 蹟 辦 )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2 .  《 建 築 物（ 管 理 ）規 例 》第 2 9 ( 1 A )條  –  被 納 入 為 發 展 局「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伙

伴 計 劃 」 項 目 而 申 請 豁 免 繳 付 (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5 5已 涵 蓋 涉 及 公 益 用 途 的 發 展 計

劃 的 豁 免 繳 費 申 請 ）   

○  發 展 局 發 出 的 支 持 文 件 （ 例 如 委 任 信 ）  



3 . 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例 》 第 8 ( 2 ) ( b )、 8 ( 2 ) ( c )及 8 ( 3 )條  –  現 存 ， 其

高 度 少 於 1  1 0 0毫 米 但 不 少 於 9 0 0毫 米 、 縫 隙 稍 寬 於 1 0 0毫 米 或 防 護 欄 障 底 部

的 實 心 圍 邊 少 於 1 5 0毫 米 ， 且 防 護 欄 障 所 在 的 處 所 不 是 供 小 童 或 長 者 使 用  

□  現 存 設 計 的 詳 情 、 建 築 物 料 及 位 置  

□  外 廊 或 露 台 須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3 0 ( d )及 5 . 3 0 ( e )節 的 規 定 及 提

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□  樓 梯 須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3 0 ( f )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

施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防 護 欄 障 的 相 片  

4 .  《 建 築 物（ 建 造 ）規 例 》第 1 7 ( 1 )條  –  現 存 樓 層 的 結 構 強 度 不 足 以 承 受《 建

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例 》 表 1所 載 指 明 用 途 訂 明 的  

□  用 於 釐 定 該 樓 層 的 設 計 外 加 荷 載 的 相 關 樓 面 布 局 及 其 詳 細 資 料 ， 包 括

所 有 固 定 附 着 物 （ 如 間 隔 牆 、 傢 俱 、 欄 杆 、 設 備 及 機 械 裝 置 等 ） 的 位

置 、 物 料 及 尺 寸  

○  就 該 樓 層 供 擬 作 用 途 而 可 能 產 生 的 最 大 外 施 荷 載 的 評 估 。 在 評 估 時 須

考 慮 人 群 聚 集 、 堆 放 設 備 、 展 品 及 傢 俱 、 貯 存 物 料 等 各 種 可 能 情 況 。

有 關 詳 情 ， 可 參 考《 恆 載 及 外 加 荷 載 作 業 守 則 2 0 11年 》 (《 2 0 11年 荷 載

守 則 》 )第 4 . 2節 及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8節 。  

○  該 樓 層 供 擬 作 用 途 的 結 構 可 行 性 評 估 及 有 關 現 存 結 構 構 件 的 狀 況  

2 1○  詳 細 列 明 控 制 人 數 的 有 效 管 理 措 施 的 管 理 計 劃 （ 如 適 用 ） 及 業 主 的

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樓 層 或 構 築 物 的 相 片  

5 . 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例 》 第 1 7 ( 3 )條  –  現 存 防 護 欄 障 的 結 構 強 度 不 足 以 承

受  

□  現 存 防 護 欄 障 包 括 其 支 承 構 築 物 的 結 構 詳 情 、 建 築 物 料 種 類 及 強 度 ，

以 及 其 位 置  

○  建 議 方 案 的 結 構 可 行 性 評 估 及 有 關 現 存 結 構 構 件 的 狀 況  

○  釐 定 人 流 類 別 的 理 據 。 可 採 用 以 效 能 為 本 的 方 法 作 釐 定 現 存 防 護 欄 障

的 設 計 外 加 荷 載 ， 以 活 化 再 用 歷 史 建 築 。 這 種 設 計 方 法 須 有 可 靠 及 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管 理 計 劃 應 按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附 錄 I I I 擬 定  

2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受 根 據《 2 0 11 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表 B 1 註 3 的 實 際

點 算 方 法 去 確 定 樓 宇 可 容 納 人 數 。須 提 交 佔 用 人 數 的 實 際 計 算 及 有 效 管 理

措 施 詳 情 作 審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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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的 管 理 措 施 的 配 合 ， 而 該 措 施 須 確 保 歷 史 建 築 的 指 定 區 域 在 預 期 內

不 會 發 生 人 群 過 度 聚 集 的 情 況 ， 所 以 在 核 證 現 存 防 護 欄 障 的 結 構 強 度

時 ，可 採 用《 建 築 物（ 建 造 ）規 例 》表 3所 載 認 為 合 適 類 別 的 相 關 荷 載

強 度 。 有 關 詳 情 ， 可 參 考 《 2 0 1 1年 荷 載 守 則 》 第 4 . 2節 。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（ 如 適 用 ）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防 護 欄 障 的 相 片  

6 . 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第 3 A條 – 現 存 距 離 樓 面 少 於  

1 1 0 0毫 米  

□  現 存 開 口 高 度 距 離 樓 面 不 少 於 9 0 0毫 米  

□ 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3 0 ( e )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窗 口 的 相 片  

7 . 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第 3 0、 3 1及 3 2條 – 未 能 為 用 作 居 住 用 途 的 房 間 和

廚 房 提 供 足 夠 的   

□  符 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 P P - 1 3 0的 規 定  

8 . 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第 4 1 D條  –  未 能 提 供 或 緊 急 車 輛 通

道 有 不 足 之 處  

□  按《 認 可 人 士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 P P - 1 3 6

擬 定 的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的 詳 圖  

○  根 據 《 2 0 11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的 消 防 安 全 評 估 報 告 作 為 理 據  

○  建 議 增 強 的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， 以 彌 補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不 足 之 處  

9 .  《 建 築 物 （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） 規 例 》 第 3 9條   

–  現 存 天 台 沒 有 提 供   

□  雨 水 由 現 存 天 台 排 放 到 擬 發 展 範 圍 內 的 排 水 系 統  

○  為 提 供 該 等 設 施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及 不 會 造 成 任 何 滋 擾 的 理 據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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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B:  規例及相關守則規定的項目清單  

1 .  《 建 築 物（ 建 造 ）規 例 》第 9 A條 及《 2 0 1 1年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建 築 工 程 守 則 》

– 與 守 則 內 的 要

求 不 同   

○  註 冊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升 降 機 工 程 師 簽 發 的 信 件 確 認 ：  

 -   擬 建 升 降 機 槽 及 機 房 可 容 納 升 降 機 及 升 降 機 裝 置  

 -   將 來 可 安 全 和 沒 有 困 難 地 在 擬 建 升 降 機 槽 及 機 房 進 行 保 養 、 維 修 、

重 大 改 動 、 更 換 、 檢 驗 和 測 試 升 降 機 及 升 降 機 裝 置  

 -   升 降 機 裝 置 完 全 符 合 根 據 《 升 降 機 及 自 動 梯 （ 安 全 ） 條 例 》 (第 3 2 7

章 )發 出 的 《 升 降 機 及 自 動 梯 設 計 及 建 造 實 務 守 則 》 的 規 定  

2 . 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例 》 第 9 0條 、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第 4 1 ( 1 )和 4 1 A

條 以 及 《 2 0 1 1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– 現 存 以  

□ 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2 0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樓 梯 的 相 片  

3 . 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例 》 第 9 0條 及 《 2 0 1 1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– 保 留

現 存  

□ 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2 2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木 造 屋 頂 的 相 片  

4 . 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第 4 1 ( 1 )條 及 《 2 0 1 1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– 現

存  

□  當 需 要 多 於 一 條 的 規 定 樓 梯 ， 其 中 一 條 樓 梯 能 符 合 《 2 0 11年 建 築 物 消

防 安 全 守 則 》 的 規 定 ， 則 另 外 一 條 樓 梯 的 闊 度 可 不 少 於 8 6 0毫 米  

□ 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1 3 ( b )  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○  2 1詳 細 列 明 控 制 人 數 的 有 效 管 理 措 施 的 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樓 梯 的 相 片  

- 4 - 



5 .  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例 》第 3 9和 4 1 ( 1 )條 以 及《 2 0 1 1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 

– 現 存 的 規 定 《 2 0 1 1年 建 築 物 消

防 安 全 守 則 》 的

□ 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1 4 ( b )  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樓 梯 的 相 片  

6 .  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例 》第 3 9和 4 1 ( 1 )條 以 及《 2 0 1 1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 

– 現 存 的 規 定 樓 梯 的   

□ 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1 5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樓 梯 的 相 片  

7 . 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 第 4 1 ( 1 )條 及 《 2 0 1 1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– 現

存 通 往 上 層 的 規 定 ， 而 所 在 的 處 所 不 是 供 小 童 或 長 者

使 用  

□  符 合 有 關 《 實 用 手 冊 》 第 5 . 1 7 ( b )  節 的 規 定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補 償 措 施  

○  1管 理 計 劃 及 業 主 的 有 關 承 諾 書  

○  古 蹟 辦 從 保 育 角 度 支 持 該 方 案 的 信 件  

○  現 存 樓 梯 的 相 片  

( 1 / 2 0 1 6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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